

四平市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全市卫生健康

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2年

“巩固提升”阶段任务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属各单位、肿瘤医院、第九医院：

为扎实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按照省、市相关要求，按照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吉林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2年“巩固提升”阶段任务工作方案》（吉安委办〔2022〕90号）、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2年“巩固提升”阶段任务工作方案>的通知》（吉卫安委发〔2022〕22号）要求，结合四平市卫生健康系统实际，现将《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2年“巩固提升”阶段任务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联系人：殷刚、殷平新  

电  话：0434-3266531

邮  箱：spwjwaqscjdk@163.com
                            四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2年5月31日 
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2年“巩固提升”阶段任务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吉林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计划》、《吉林省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计划》，督促指导全市卫生健康系统扎实做好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阶段任务落实，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重点任务
各地、各单位要认真梳理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2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明确责任单位、工作措施、完成时限和成果形式，确保各项工作可量化、可操作、可检查、可考核，专项整治收官阶段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一）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专题。1.各级党组（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每季度至少安排1次专题学习。2.各级各类卫生健康机构集中组织观看学习《生命重于泰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电视专题片。3.结合全市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培训，将集中观看专题片作为安全生产培训中的一项重要内容。4.各级各类卫生健康机构在全国防灾减灾日、安全生产月、“白山松水安全行”、119消防安全宣传日等主题宣传活动期间，通过开设专栏等形式宣传推广创新举措，曝光安全隐患，督促整改落实(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属各单位、肿瘤医院、第九医院)。

（二）落实医疗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专题。1.严格执行《吉林省卫生健康系统安全生产管理约谈办法》、《医疗机构消防安全管理九项规定（2020 版）》、《消防安全责任制实施办法》、《医疗机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五个必须落实”》等文件规定要求。2.落实医疗机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全面负责，其他负责人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责的总要求。3.要按照规定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齐安全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及时修订完善并实施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全面履行《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各项职责，确保医疗机构主体责任有效落实。4.督促医疗机构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修订完善医疗机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5.持续推进医疗机构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创建工作，有效提升医疗机构安全管理水平，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年底前完成达标创建工作(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属各医院、肿瘤医院、第九医院)。

（三）危险化学品安全整治。1.深入实施《吉林省卫生健康系统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加强危险化学品贮存、使用、废弃处置等全过程、全链条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开展检查督导指导，查清危险化学品底数，做到底数清、数量明。2.建立存储分布一张图、管理使用一张表。3.督促医疗机构制定危险化学品泄漏事故的应急预案并实施演练。4.按照要求设置危险化学品储存专用库房并严格落实管理制度，建立完善危险化学品废物使用管理制度。5.加强对医疗机构可能存在的违规堆存、随意倾倒危险废物等问题进行检查，确保危险废物贮存、处置安全（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属各单位、肿瘤医院、第九医院)。

（四）治安消防安全整治。1.加强治安处突防范工作，医疗机构加强治安巡逻和应急处突演练，配全配强安保力量，保护好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2.巩固提升全市医疗机构消防车通道专项治理行动成果，开展消防车通道标识化管理“回头看”，进一步规范消防车通道标识设置和日常管理工作，加大宣传力度，引导就医群众进入医院自觉规范停放车辆，杜绝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违法行为。3.继续加强医院、疫情定点救助医院、方舱医院的消防安全管理，重点整治电源火源管理、电动车充电停放、彩钢板搭建、易燃可燃材料装饰装修、安全出口锁闭、疏散通道占用等突出问题。4.完善疫情定点救助医院、方舱医院的火灾应急预案制定，加强演练工作，明确相关人员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及时有效的进行疏散、逃生。要明确方舱医院内医疗、管理、安保、后勤团队消防安全责任和消防安全管理人，全力保障方舱医院安全运行。5.持续推进医疗机构智慧消防建设，着力提升精准防控水平。6.深化安全生产管理人素质提升工程，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培训工作(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属各单位、肿瘤医院、第九医院)。

（五）强化后勤安全排查整治工作。1.深刻汲取湖南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教训，消除房屋安全隐患，落实自建房及老旧房屋安全专项整治要求，加强房屋安全监管排查，对老旧房屋、危房要登记造册，落实整改措施，整改责任，主体责任落实到位。2.加强施工工地的安全监管，明确安全监管责任，与施工单位签署《施工安全协议书》，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监管措施。3.深刻汲取燃气爆炸事故教训，切实加强燃气使用安全管理，落实燃气使用安全排查要求，全力推进全系统燃气安全专项排查整治工作，全面摸清燃气安全底数，解决燃气安全的突出问题，严禁擅自安装、改装、拆除燃气设施设备，对发现的隐患问题及时进行整改，不断完善安全设施，提升燃气安全保障能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和影响较大的燃气事故发生。4.加强锅炉、电梯、高压氧舱、液氧罐等特种设备压力容器的监管，落实持证上岗、维修保养、年度检测、专人值班等相关管理规定。5.明确电力设施管理机构及负责人，配备值班人员，并持证上岗；安全防护装备有明确标识并齐全，与其他物品分开存放并按期检测。6.二次供水运行人员应取得《健康证》，操作人员安全防护服装用具应配备齐全，污水水质应定期检测，设备、阀门和管道的表面保持整洁，无明显锈蚀。7.严格执行《食品卫生法》，在就餐区醒目位置公示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等信息；加强留样食品管理，建立进、出库货品台账；落实排烟罩、管道清理制度，并做好记录，同时配备灭火设施。8.落实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全部摸清存在中毒窒息安全风险的底数，建立风险隐患台帐，有限空间涉及的中毒窒息风险要素要全部得到辨识和管控并进行风险评估，安全设施及个人防护装备配备到位(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各县市区卫生健康局；委直属各单位、肿瘤医院、第九医院)。

二、实施步骤

各地、各单位要严格按时间节点要求，部署开展本地区、本单位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巩固提升”阶段工作任务。

（一）第一阶段。制定方案。各地、各单位于6月8日前制定完成本工作方案（附“两个清单”），经分管领导审核后印发实施，并上报市卫生健康委。

（二）第二阶段。开展集中整治。6至12月，各地、各单位组织全面落实工作方案，明确工作任务和工作目标，建立“两个清单”台账，深入细致开展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逐项研究制定管控措施，总结典型经验做法。要动态更新“两个清单”，每月3日前汇总上报上月进展情况。

（三）第三阶段。定期调度汇总。市卫健委要定期调度各地、各单位专项行动推进情况，包括“两个清单”更新情况、重点工作进展情况、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总体工作成果总结等。

（四）第四阶段。组织督查问责。市卫生健康委将结合工作实际采取“四不两直”明查暗访等方式，分时段自下而上对各地、各单位专项整治部署落实工作进行督查检查，对重大问题、重大隐患实施挂牌督办。对敷衍应付、推进不力、进度滞后的地区和单位，综合运用通报、提示、约谈等措施进行重点督办，推动专项整治行动取得实效。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地、各单位要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深刻认识做好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的重要性，强化领导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真重视、真研究、真推动，亲自部署安排、亲自组织实施、亲自跟踪问效，确保专项行动各项要求落到实处。对按月上报的“两个清单”，各地、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把关审定。对工作任务不实不清、填报清单应付了事的将全市通报。

（二）深入总结经验。各地、各单位要结合各专题、专项重点任务，认真汇总整理三年行动工作进展、典型经验做法和重要制度成果，措施要有针对性，成效要充分总结，成果要有数据支撑。

（三）加强工作保障。各地、各单位要配强三年行动工作专班人员力量，为推动三年行动开展提供必要的工作保障，充分发挥工作专班牵头抓总、督促协调、统筹推进作用，切实做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收官工作。

（四）做好协同推进。各地三年行动工作专班既要做好上下纵向协调推进，又要做实本地区横向协调，重点推进层层压实专项整治责任，形成推进合力，确保取得实效。

附件：1.全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2022年“巩固

        提升”阶段重点任务清单

2.制度措施清单

3.突出问题和重大隐患清单




